临淄区2025年退出消防员
区属企事业安置岗位选岗会公告

为稳妥有序做好临淄区2025年转岗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定于6月23日（周二）下午14时30分举行，会期半天。
会议地点：临淄区应急管理局四楼会议室（临淄区雪宫路309号）。
二、参会人员
拟邀请区应急管理局、临淄消防救援大队分管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同时邀请区委编办、区财政局、区人社局有关业务科室负责人和区纪委监委派驻组到场监督指导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临淄消防救援大队办公室，区属企事业单位有关人事部门负责同志。
三、选岗对象
[bookmark: _GoBack]符合《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安置办法（试行）》实施后2025年转岗退出安置消防员，全区共计1名转岗退出消防员参加本次选岗。
四、会议流程
（一）点录入场。选岗前30分钟，在临淄区应急管理局四楼会议室门口点录，工作人员核查身份证，确认选岗人员身份。
（二）候选区就坐。到候选区就座，等候选岗。
（三）宣读选岗规则。
（四）企事业单位岗位答疑。
（五）退出消防员按照量化评分排序依次选岗。
（六）宣布选岗结果。
（七）开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转岗介绍信》。
（八）人员离场。
五、工作要求
（一）参加选岗退出消防员务必于6月23日14时00分前到达会场，报到时务必携带个人身份证件、转岗安置通知书。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到场选岗的，视为放弃参加选岗，一切后果由个人承担。
（二）转岗退出消防员应严格遵守选岗流程和选岗纪律，按时入场，选岗时间为5分钟，选岗签字按手印后不得更改。
（三）退出消防员点名验证身份证、通知单后，进入“选岗区”，依据安置计划选择空缺岗位。选择后，退出消防员本人签名、按手印进行确认。选岗结果一经确认，不得更改。放弃的，在选岗名单上，签署“放弃”、签名按手印。选岗完毕，退出消防员立即离开会场。
（四）安置结果一经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转岗消防员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接收单位报到，如不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报到手续的，本年度不再安置并退回档案。
（五）根据相关规定，转岗消防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工作安排的，视为放弃转岗安置待遇。在待转岗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取消其转岗安置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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